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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98） 
 

 
修訂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信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前份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建議採納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據此制定的第一期授予計劃。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前份公告中的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為進一步優化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經考慮相關監管部門的審核意見，并結合

本公司實際情況，董事會已于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考慮并通過決議，內容有關（其中包

括）建議修訂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本次修訂」）。 
 
本次修訂詳情 
 
本次修訂詳情載列如下，修訂部分以底線標示，以供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參考： 
 
1.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下本公司發生特殊情況的處理（披露於前份公告第 19 至

20 頁） 
 

「(a) 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有控股股東應當依法行使股東權利，提出取消當年度可

行使權益，同時終止實施股票期權整體計劃，經董事會審議通過，自董事會決議生效之日起

一年內不得向激勵對象授予新的權益，激勵對象也不得根據股票期權整體計劃行使權益或者

獲得激勵收益： 
 

a. 未按照規定程序和要求聘請會計師事務所開展審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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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度財務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情形； 

 
c. 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監事會或者審計部門對本公司業績或者年度財務會計報告

提出重大異議； 
 
d. 發生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證券監管及其他有關部門處罰。 

 
(b) 如本公司發生控制權變更、合併、分立等情形時，激勵對象所有已獲授且已生效部分不

做變更，已獲授但未生效的股票期權不得加速生效。但若因合併、分立或控制權變更導致股

票期權整體計劃涉及的標的股票發生變化，則應對股票期權進行調整，以保證激勵對象的預

期收益不變。 
 
(c) 本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導致不符合授予股票

期權或行使股票期權安排的，激勵對象應當自相關信息披露文件被確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後，將由股票期權整體計劃所獲得的全部利益返還本公司。」 
 
 

 
2.第一期授予計劃下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及確定方法（披露於前份公告第 31 至 32 頁） 
 

「本公司將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 11 號—股份支付》和《企業會計準則第 22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按照國務院國資委要求，採用國際通用的 Black-Scholes 期權

定價模型（B-S 模型）對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進行評估。 
 
根據估值模型和 2020 年 3 月 23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各項數據進行初步測算，本次授予的

每份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 0.841.45 元。具體參數選取如下： 
 

a. 公平市場價格：人民幣 3.364.23 元（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 A 股股票收盤價第一期授

予計劃草案及摘要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公佈前 1 個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

價與前 20 個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價的較高值） 
 

b. 行權價格：人民幣 4.23 元（董事會根據證監會與國資委監管規定所確定的行權價格

公平市場價格與本公司 A 股股票的單位面值的較高值） 
 
c. 預期期限：3.5 年（預期期限＝（加權的預期期限+總有效期）╱2，即：預期期限＝

（1/3*[ (2+3)+(3+4)+(4+5)]/2=3.5 年） 
 
d. 預期波動率：41.5542.53%（本公司自 A 股上市日期起 A 股股價歷史波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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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無風險利率：2.182.79%（與股票期權預期期限相同的國債利率） 
 
f. 預期分紅率：0%（根據估值原理和國務院國資委監管要求，若股權激勵方案中對公

司分紅後行權價格的調整原則進行了規定，則在公允價值評估時不再考慮預期分紅

率，以 0%作為輸入） 
 
此處的股票期權價值評估結果，乃基於上文所用參數之若干假設並受到所採納之估值模式的

限制，該價值評估結果可能具有主觀性及不確定性，不作為會計處理的依據。用於核算會計

成本的股票期權公允價值需要在實際完成授予之後，採集授予日的即時市場數據，進行重新

估算。」 
 
3. 第一期授予計劃下股票期權費用的攤銷及對本公司經營業績的影響（披露於前份公告第33
頁）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的規定，第一期授予計劃下授予的股票期權成本

應在股票期權鎖定期內，以對期權行權數量的最佳估計為基礎，按照期權授予日的公允價

值，計入相關成本或費用和資本公積。因此，期權成本的攤銷會對本公司的經營業績造成一

定影響。 
 
按照2020年3月23日2019年12月27日各項數據進行初步測算，第一期授予計劃下擬授予的

7,393.01萬份股票期權的總價值，即本公司需要承擔的總激勵成本為人民幣6,210.110,720萬
元。此成本並非股票期權本次授予所產生的真實成本。這一成本將在授予日起的48個月內攤

銷完畢，以2020年3月31日為授予日進行假設股票期權將于2020年6月授予，各期攤銷金額如

下表所示： 
 
                                                                                                             單位：人民幣萬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合计 

摊销成本 
1,308.7 

3,235  
2,242.5 

3,871  
1,638.5 

2,378  
804.9 
1,089  

215.5 
147  

6,210.1 
10,720  

 
受股票期權行權數量的估計與股票期權授予日公允價值的預測性影響，目前預計的股票期權

成本總額與實際授予後的股票期權成本總額會存在差異。實際會計成本應根據董事會確定的

授予日的實際股價、波動率等參數進行重新估值，並經審計師確認。 
 
由第一期授予計劃產生的激勵成本將在經常性損益中列支。以目前情況估計，在不考慮第一

期授予計劃對本公司業績的刺激作用情況下，第一期授予計劃費用的攤銷對股票期權有效期

內本公司各年淨利潤有所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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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載本次修訂外，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其他條款保持不變。 
 

根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本次修訂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及其

他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相關要求。 
 
 
股東大會及通函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以考慮及通過（其中包括）建議採納股票期權整

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載有（其中包括）股票期權整體計劃及第一期授予計劃詳情的通函

將於切實可行範圍内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李關鵬（董事長）、宋德星（副董事長）、宋嶸
（執行董事）、粟健（非執行董事）、熊賢良（非執行董事）、江艦（非執行董事）、
許克威（非執行董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孟焰、宋海清及李倩。 


